發卡機構98年7月10日信用卡契約修正前附卡持卡人連帶責任豁免案件統計資料表（單季）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單位：件、元
	項目名稱
	已判決確認訴訟案件
	尚未判決確認訴訟案件（己進入司法程序）
	已判決確認訴訟案件＋尚未判決確認訴訟案件（己進入司法程序）＋未進入司法程序

	
	件數A
	金額B
	件數C
	金額D
	件數E
	金額F

	經
濟
弱
勢
族
群
	失業及無薪假
	
	
	
	
	
	

	
	重大傷病
	
	
	
	
	
	

	
	特殊際遇家庭〈含單親〉
	
	
	
	
	
	

	
	正卡持卡人之扶養親屬
	
	
	
	
	
	

	
	其他
	
	
	
	
	
	

	
	合計
	
	
	
	
	
	

	非
經
濟
弱
勢
族
群
	申請時未成年
	
	
	
	
	
	

	
	核卡後未曾使用
	
	
	
	
	
	

	
	正卡代附卡簽名
	
	
	
	
	
	

	
	延遲金額無附卡債務
	
	
	
	
	
	

	
	正卡債務係與附卡離婚後產生
	
	
	
	
	
	

	
	現行無法判斷個案情事者
	
	
	
	
	
	

	
	其他
	
	
	
	
	
	

	
	合計
	
	
	
	
	
	

	
	總計
	
	
	
	
	
	


發卡機構98年7月10日信用卡契約修正前附卡持卡人連帶責任豁免案件統計資料表（累計）   
統計區間  民國 99年1 月1日至  年  月  日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單位：件、元
	項目名稱
	已判決確認訴訟案件
	尚未判決確認訴訟案件（己進入司法程序）
	已判決確認訴訟案件＋尚未判決確認訴訟案件（己進入司法程序）＋未進入司法程序

	
	件數A
	金額B
	件數C
	金額D
	件數E
	金額F

	經
濟
弱
勢
族
群
	失業及無薪假
	
	
	
	
	
	

	
	重大傷病
	
	
	
	
	
	

	
	特殊際遇家庭〈含單親〉
	
	
	
	
	
	

	
	正卡持卡人之扶養親屬
	
	
	
	
	
	

	
	其他
	
	
	
	
	
	

	
	合計
	
	
	
	
	
	

	非
經
濟
弱
勢
族
群
	申請時未成年
	
	
	
	
	
	

	
	核卡後未曾使用
	
	
	
	
	
	

	
	正卡代附卡簽名
	
	
	
	
	
	

	
	延遲金額無附卡債務                 
	
	
	
	
	
	

	
	正卡債務係與附卡離婚後產生
	
	
	
	
	
	

	
	現行無法判斷個案情事者
	
	
	
	
	
	

	
	其他
	
	
	
	
	
	

	
	合計
	
	
	
	
	
	

	
	總計
	
	
	
	
	
	


一、填報說明：
1. 屬申請時未成年：附卡持卡人申請時如為未成年且未婚者，而發卡機構並未於附卡持卡人成年時再告知其須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之案例。

2. 核卡後未曾使用：屬附卡持卡人自核卡後均未曾使用該附卡之案例。

3. 正卡代附卡簽名：屬申請書係正卡持卡人代附卡持卡人簽名，而附卡持卡人就簽名有爭議時之案例。

4. 延遲金額無附卡債務：屬發生延遲繳款情事時，該延遲繳款餘額中並無附卡持卡人之債務。

5. 正卡債務係與附卡離婚後產生：屬正卡持卡人之債務係與附卡持卡人離婚後產生。

6. 現行無法判斷個案情事者：上表件數以附卡人計算，倘同一正卡有二張附卡以二件計算；金額則以正附卡歸戶金額計算，倘若同一人持有多張正卡惟只有一張附卡，則統計金額應剔除無連帶清償責任之正卡金額。
二、 維護時點及程序表：
	維護/申報頻率
	維護/申報

時點
	維護/申報

程序
	維護/申報

項目

	事前維護
	事後維護
	即時維護
	次月10日內
	次季10日內
	次年 5個月內
	其他
	
	
	

	
	※
	
	
	
	
	※
	次季15日內
	次季15日內維護資料
	全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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